庄 河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 

关于公开遴选2022年庄河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主体的通知

为加快推进庄河市2022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工作，根据《大连市2022年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》（大农发〔2022〕48号）和《2022年庄河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》文件精神和要求，确保项目顺利完成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公开遴选2022年庄河市农作物秸秆收储、综合利用、清洁能源试点示范等实施主体。
一、项目简介

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是指通过秸秆肥料化、饲料化、能源燃料化、基料化、原料化及秸秆收储体系建设等途径，逐步构建多形式、多途径利用格局。

肥料化：通过秸秆直接还（离）田、堆沤还田、秸秆生物反应堆、秸秆生产有机肥等技术途径消纳利用。

饲料化：通过青（黄）贮技术、压块（包括颗粒饲料）加工技术、揉搓丝化加工技术、微贮、蒸汽爆破、膨化等技术途径发展秸秆养畜消纳利用。

能源燃料化：通过秸秆固化成型技术、秸秆碳化技术、秸秆直燃发电技术、直燃供热、秸秆纤维素生产等技术途径以及农户生活用能消纳利用。

基料化：通过秸秆生产食用菌基质、植物育苗基质和其它栽培基质等技术途径消纳利用。

原料化：是指通过生产人造板材、复合材料、清洁制浆、木、造纸、编织、养畜等垫料、等技术途径消纳利用。

秸秆收储体系是指建设农作物秸秆收储简易库房和秸秆露天堆放场，配置大型秸秆打捆机、抓草机、等设施设备以及配套必要的消防设施、用电等。

二、遴选范围及条件

（一）遴选范围：综合利用与收储主体采取自愿申报和竞争性选择相结合的方式，遴选一批基础条件好的种植大户、专业合作社、企业等经营主体、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等公共事业部门（鼓励多部门协作）为实施主体。须是大连市秸范围内秸秆规模化利用1000吨以上的利用主体或在庄河市新建1000吨以上收储站、点1个以上的收储主体。

清洁能源试点示范采取各乡镇（街道）自愿申报方式，择优遴选一批政府、学校、医院、养老院等公办事业单位和社会公益组织燃煤锅炉改造（更新）生物质锅炉主体及开展节能炉具试点的整村（屯）。
（二）遴选主体应具备条件

1.实施主体须工商注册登记，财务管理规范，企业信用信息或个人征信公示系统中，未列入经营异常。

2.项目综合利用实施主体2022年当季农作物秸秆消纳量不得低于1000吨。综合利用主体需积极对接收储站、点，及时收购秸秆开展利用工作。

3.收储实施主体优选我市秸秆禁烧重点区域，建立农作物秸秆收储示范站、点，收储能力1000吨以上。 

4.清洁能源试点主体应为我市各乡镇（街道）政府、学校、医院、养老院等公办事业单位和社会公益组织，确需对现有老旧燃煤锅炉改造（更新）的。户用节能炉具试点单位应为可整村（屯）开展节能炉具试点的乡镇（街道）。项目竣工后需提交项目评估报告且通过验收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

1、报名表（附件）

2、申报材料：法人证书复印件、项目实施方案、企业证书以及有关工作业绩等佐证资料。(一式两份，逐页加盖公章密封)

3、参加遴选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及不良信用记录的证明。

4、综合利主体（企业）场址等情况说明；收储场地非农保地证明书（乡镇提供）。

三、遴选方式及程序

（一）遴选方式：公开遴选。

（二）遴选程序

1．通过庄河市政府网向社会公开发布遴选公告。

2．参选主体按照遴选公告的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向提交真实有效的相关证照原件或复印件及《实施方案》等相关文件资料。收储与清洁能源试点主体还应有所在乡镇（街道）正式推荐。

3．遴选专家评审会对申请主体的申报材料和地点现场踏勘综合评分，按评分排序初步确定实施主体。

4．遴选结果报庄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并在庄河市政府网公示7天，公示后无异议，最终确定实施主体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地址

1.申报时间。报名时间为2022年9月3日至9月15日。

2．报送地址。庄河市农业农村局三楼科教能源与农机室， 庄河市世纪广场1号，联系人:路建华，联系电话：15998647359，89706233； 邮箱84867688@qq.com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各属地政府、申请主体要充分认识公开遴选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申报。

2.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自愿的原则。

庄河市农业农村局

2022年9月3日
附件1
2022年庄河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申报书 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
	

	单位属性
	(企业&合作社 (机关事业单位&公益组织   (农技推广机构  (其它 

	负责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 

	占地面积/地点
	               
	主要设施/机具
	       机具台、辆
     锅炉（吨位）

	专业技术人员
	          人 （其中中高级职称    人）

	注册资本
	 

	资产总额
	

	申报类型
	□秸秆燃料化利用、肥料化利用 饲料化利用 原料化利用 基料化利用    □秸秆收储   □秸秆节能炉具试点 □锅炉改造试点 

	项目单位概况
	（收储与综合利用项目单位成立时间、经营范围、人员组成、占地面积、经营状况、诚信情况、生产（收储）设备机具数量、年（收储）利用秸秆能力及辐射乡镇等）  

（清洁能源试点情况，村、屯介绍&机关事业单位、社会公益组织介绍）


	项目实施方案
	项目实施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一、项目建设基本情况

（项目建设基本情况、编制依据等）

二、项目选址与建设条件

（建设地点选择、建设条件等）

三、市场分析&使用情况
（市场分析、营销策略、方案、模式）
四、建设方案

（产品方案和建设规模、建设规划和布局、建设标准和产品标准、实施进度安排）

五、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措施

（环境影响、节能减排措施、环境影响评价）

六、项目组织与管理

（组织机构与职能划分、劳动定员、管理措施、技术培训、劳动安全、消防和新冠疫情防控）

七、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

（投资估算依据、投资估算、资金来源、财政资金的使用范围）

八、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分析
（对当地主导产业发展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、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

、带动农户及农民增收分析）

	
	


	实施单位意见
  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（自愿申报，申报材料属实，愿担负相关法律责任）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年    月    日

	所在乡镇街道   （主管部门）意见
	（秸秆“五化”综合利用主体无需乡镇意见）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年    月    日                

	评审委员会意见
	评审人员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 

年    月    日

	农业主管部门意见
	农业农村局意见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 年    月    日   


